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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媒体不实报道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传闻简述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注意到有媒体报

道称：“在8月26日公布的2020年半年报中，公司突然新增了1.74亿股的国有法

人持股，持股比例26.38%，而这一持股比例恰好与公司实际控股人北京北大未名

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未名集团”）的持股比例相同，未名集团的

控制权已被划归国有”。 

该媒体报道又称，（2020）京03执954号法律文件表明8月6日海南天道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南天道”）所持未名集团60%股权被迫完成股权转让。

此次股权拍卖中国通用技术（集团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通用技

术集团”）很有可能是未名集团的接盘方。 

该媒体报道另称：“科兴生物（SVA.US）等一批国产疫苗都处于即将全面推

向市场的状态。尤其是科兴生物研发的疫苗克尔来福，据称能够100%稳定的产生

抗体，是目前最接近成功的疫苗产品”。 

为避免对投资者构成误导，公司迅速开展核查工作，现对上述报道予以澄清

说明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1. 公司2020年半年报中，1.74亿国有法人持股系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登公司”）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财政部、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的《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》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财政部向中登公司发送的清单函件，要求中登公司将未名集团的持有人类别从

“境内一般法人”变更登记为“国有法人”所致，不存在报道所称“未名集团的



控制权已被划归国有”事宜； 

2.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未名集团未收到（2020）京03执954号法律文件。经

与未名集团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核实，报道中引用的（2020）京03执954

号法律文件内容为执行（2019）京03民初107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其内容并不涉

及海南天道转让其持有的未名集团60%股权事项。未名集团股东为北大资产经营

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40%）和海南天道（持股比例60%），海南天道股东为潘爱华、

杨晓敏、罗德顺和赵芙蓉。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并与未名集团、

海南天道核实，以上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更，未名集团控制权亦未发生变化，不

存在“海南天道所持未名集团60%股权被迫完成转让”事宜； 

3. 经与未名集团及其股东海南天道核实，海南天道并未将其持有的未名集

团60%股权进行转让，亦未与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达成任何合作意向或签署协议； 

4. 通过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证实，未名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； 

5. 该报道中所称“科兴生物（NASDAQ：SVA）”即Sinovac Biotech Ltd.

与公司无股权关系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 

披 露 媒 体 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 证 券 时 报 》和 巨 潮 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 月 8日 


